
最高人民法院7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将于4月11日起施行。

当前我国禁毒斗争形势严峻复杂，毒品犯罪高发、多发，禁毒工作任务十
分艰巨。这份司法解释对部分新类型毒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进行了调整，加
大了对制毒物品犯罪的惩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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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钱”破冰之举：顺应潮流

微议

来论 “先看病后付费”是一帖“诚信药” 及时语

“大量进口不必要，中
国人吃肉没必要靠外国，
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生
产能力。”

———7日农业部就玉
米结构调整与生猪生产形
势举行发布会，农业部畜牧
业司司长马有祥表示。

“不会因为国际油价低
就对国内油田进行限产。”

———有人认为，当前国
际油价低迷，“产石油不如
买石油”。 国土部对此发表
了意见。

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联
手支付宝、芝麻信用，推行“先诊
疗后付费”。芝麻信用评分650分
以上的用户，免除所有排队付费
环节， 可以看完病回家再交钱。
（4月7日《人民日报》）

尽管“先看病后付费”仍属
于探索阶段，但广州模式的这项
医疗付费制度，或许更该视作是
为全社会开出的一帖“诚信药”。

利用互联网和第三方平台
辅助的诚信约束规则，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确保患者“先看病”之
后的不敢逃费。因为，这当中的

违规当事人，除了会以负面记录
的形式降低其信用评分，进而势
必影响到信用生活的各种便利；
同时， 医院保留对病人的追索
权，只有付清欠款后才能再次挂
号。这就不单单是一种医疗费用
的欠与被欠，更成为了公民个人
“信用价值”的重要体现。

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
看，这更像一笔“信用交易”和“信
用合作”，其实质也在检验着医患
关系的日益改善， 以及医患互信
的不断增强。 换言之，“先看病”是
施信于人，而“后付费”则是以诚报

信。 这样的和谐关系与时俱进，当
然也是诚信建设的美妙图景了。

“先看病后付费” 之所以能
成辐射社会的一帖“诚信药”，是
因为它融入了互联网监督下的
自律与他律；在这种新的规则和
机制之下，谁若失信违约，不但
“负评昭昭”、无可抵赖，而且还
会连带着附上一种信用缺失的
“老赖形象”，使当事者背负在诸
多方面“得不偿失”的隐患和包
袱。如此说来，这种“前车之鉴”，
岂能不给更多局外人也起到教
育警醒作用。 ■陈海荣

4月7日上午，长沙市交通运
输局召开了长沙市促进过渡期
内出租车行业健康发展新闻通
气会。 会上明确了从5月1日起，
长沙市取消出租汽车特许经营
使用费，对各企业已预交的特许
经营权使用费进行清退， 落实
“营改增”优惠政策，每月减少税
费403元。据估算，长沙市5月每
台出租车将减负1923元。（本报
今日A04版）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长沙取
消出租汽车特许经营使用费值
得称许！而且，强调任何一个方
面的价值，都不足以体现其改革
意义， 必须从整体上来认知。出

租车行业的 “份子钱” 由来已
久， 其为社会所诟病亦从未歇
止。除了质疑政府收费去向难以
公开外，出租车公司坐地收钱及
存在的寻租空间，也让民众愤愤
不平。如今，政府带头取消特许
经营使用费，无疑是“份子钱”
的破冰之举。事实上，自今年3月
份以来，长沙市已实行阶段性补
贴， 由企业连续3个月对按时履
行经营合同的出租车驾驶员按
月进行阶段性补贴，补贴为单车
每月人民币1000元。政府与企业
一松手，出租车司机的日子当然
好过很多了。

仅是破冰“份子钱”，显然已

不够。长沙市对传统巡游出租车
的改革之举，还体现在支持产业
的转型、融合与发展方面。长沙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明理说得
非常明确，未来出租车行业传统
出租车与新兴“专车”融合发展
将是趋势。 老的业态需要改良，
新的业态需要规范。未来的全市
出租车行业将进行定位差异化，
“网约车服务品质将高于传统巡
游出租车，同时将对网约车设立
准入门槛，目前我们已着手制定
网络预约出租车管理办法。”从
取消特许经营使用费、出租车公
司释放善意发放补贴，到打开网
约车的大门，长沙市顺应时代发

展潮流，确有“移动生活之都”的
风范。

在新闻通气会诸多耀眼的
元素中，“落实‘营改增’优惠政
策”颇是醒目。将于今年5月1日
全面推开试点的“营改增”税制
改革， 是中央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进一步较大幅度减轻企业税
负的重头戏，其根本目的就是基
本消除重复征税， 减轻企业税
负，其意义重大。长沙市此次惠
民之举，与中央政策遥相呼应并
落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值得
点赞。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你们不懂，英语就是要
大声说。”

上海一女乘客在拥挤公
交车厢中高声读英语， 周边
乘客劝她放低声音， 女子却
理直气壮反驳他人，表示自己
正在抓紧时间学习，其他乘客
劝阻她是不道德、没素质。

明亮：玩的疯狂英语吗？
李师师： 好学的精神值

得表扬， 但也请照顾一下其
他人的感受。

咸鱼翻身： 公共场合不
能影响他人是基本的行为准
则，有素质的她不懂吗？

稀释： 有文化不见得有
素质……

卢和生：英语要学，做人
更要学。

这份司法解释规定了28
种毒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
准。其中，新增了甲卡西酮、
曲马多、 安钠咖等12种新类
型毒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
准， 并下调了在我国危害较
为严重的毒品氯胺酮的定罪
量刑数量标准。

【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审
判长方文军表示， 氯胺酮在
我国滥用较为严重， 近年来
滥用人数不断增长， 目前已
上升至第三位， 仅次于甲基
苯丙胺和海洛因。同时，滥用
氯胺酮造成的现实危害不断
加大， 因其兼具麻醉和致幻
效果， 实践中大量的自伤自
残、暴力犯罪及“毒驾”案件
多由吸食氯胺酮引发。 我国
制造、 贩卖氯胺酮犯罪近年
来呈迅速增长之势， 因而有
必要加大对涉氯胺酮犯罪的
惩治力度。

最高法发布毒品犯罪案件司法解释：从严惩处公职人员毒品犯罪

容留未成年人吸毒将直接入罪
这份司法解释提出， 利用信息

网络，设立用于实施传授制造毒品、
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的方法， 贩卖毒
品， 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或者组织他
人吸食、 注射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
的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发布实施前
述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情节严重
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
之一的规定， 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
罪定罪处罚。

【解读】

“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应用，
网络涉毒犯罪呈快速蔓延之势，主
要表现为利用网络传播制毒技术、
买卖制毒物品、 贩卖毒品和组织吸
毒等形式。”方文军说。

“同时，司法解释还明确了罪名
竞合情况下的处理原则。” 他说，司
法解释明确规定，实施《刑法修正案
（九）》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之二规
定的行为，与传授犯罪方法罪、贩卖
毒品罪、 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等罪
名发生竞合时， 应当依照处罚较重
的规定定罪处罚， 以体现对此类犯
罪的从严惩处。 ■据新华社

根据司法解释，容留未成
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即构
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在容留人
数、次数、后果方面不需要达
到其他要求。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容留
近亲属吸食、注射毒品，情节
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
犯罪处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解读】

“我们国家青少年群体涉毒
形势比较严峻， 以青少年为
主体的合成毒品的滥用问题
日益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刑
五庭副庭长马岩表示， 司法

解释将利用、 教唆未成年人
实施毒品犯罪和向在校学生
贩卖毒品的行为规定为从
严、加重处罚情节。要紧紧抓
住青少年这一重点群体，全
面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6·27”工程，努力实现“学生
不吸毒、 校园无毒品” 的目
标。

这份司法解释在多个条
款中均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
毒品犯罪的情形，作出了从
严处罚的规定。例如国家工
作人员走私、贩卖、运输、制
造毒品的 ， 非法持有毒品
的，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
食、注射毒品的，都将被认
定为刑法相关规定中的“情节
严重”。

【解读】
“国家工作人员本应自觉

抵制毒品、 积极与毒品犯罪
作斗争，如果这部分人反过
来去实施毒品犯罪，无疑具
有更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和
更大的社会危害。” 方文军
解释，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
毒品犯罪可以低于通常的

数量标准定罪量刑。国家工
作人员实施制毒物品犯罪
的，定罪数量标准按照通常
标准的50%掌握；国家工作
人员实施制毒物品犯罪达
到“情节较重”或者“情节严
重”数量标准，应当认定为
“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
严重”， 适用上一幅度的法
定刑。

新增12种新毒品
定罪量刑数量标准

对国家工作人员毒品犯罪从严处罚

容留未成年人吸毒将直接入罪

明确部分网络
涉毒犯罪定性问题


